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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ǵ會計師查核報告 

會計師查核報告會計師查核報告會計師查核報告會計師查核報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市榮民服務處市榮民服務處市榮民服務處市榮民服務處    公鑒公鑒公鑒公鑒：：：：    

查核意見查核意見查核意見查核意見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市榮民服務處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委託財團法人三

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辦理) (以下簡稱桃園市榮民服務處職場教保服務中心)112 年 7 月 31

日之資產負債表(平衡表)，暨 112 年 2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之收支餘絀表(損益表)以

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Ƕ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暨職場互助

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ǵ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ǵ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

司委託辦理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營運成本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桃園市榮民服務處職場教保

服務中心 112 年 7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暨 112 年 2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之營運成果及

收支執行情形Ƕ 

查核意見之基礎查核意見之基礎查核意見之基礎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ǵ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

委託辦理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營運成本ǵ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查核工作Ƕ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

明Ƕ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桃園市榮民服

務處職場教保服務中心保持超然獨立，並ቬ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Ƕ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

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Ƕ 

強調事項強調事項強調事項強調事項    

本報告僅供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市榮民服務處監督所轄之桃園市榮民服務處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目的使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Ƕ 

管理階ቫ對財務報表之責任管理階ቫ對財務報表之責任管理階ቫ對財務報表之責任管理階ቫ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ቫ之責任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暨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ǵ非營利幼兒

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ǵ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委託辦理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營運成本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

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Ƕ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ቫ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桃園市榮民服務處職場教保服務中心繼

續經營之能力ǵ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ቫ意圖終止桃

園市榮民服務處職場教保服務中心委託經營管理契約，或除終止委託經營管理契約外別無實

際可行之其他方案Ƕ 








